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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

沪松府征保〔2026〕29号

关于松江区洞泾镇 SJS30005单元 05b-05号地块
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

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、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切实做好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理

工作的通知》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

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

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依据《征收土地预公告》（沪松预征地告〔2025〕

第 129号）拟定《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

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拟征地信息及被征地人数确定

（一）拟征地范围

拟征收松江区洞泾镇集体农用地 1091.11平方米。实际征收面积

以征地批文为准。

（二）办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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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洞泾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。

（三）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对象及人数计算办法

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人员范围为《征地批文》印发之日，被征地

范围内年满 16周岁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农业人员。

人数计算办法：被征收的集体农用地面积÷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

体农用地面积×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 16周岁的本市农业人数

（含被征地时正在服兵役的战士）。

其中，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体农用地面积由相关规划土地管理所

提供；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 16周岁的农业人数由相关公安派出

所提供。

二、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

（一）被征地人员分类方式

自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下发《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和

社会保障准予备案的通知》之日起，被征地人员分为：

1.男性年满 16周岁不满 60周岁、女性年满 16周岁不满 55周岁

的就业阶段人员；

2.男性年满 60周岁、女性年满 55周岁的养老阶段人员。

（二）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式

1.就业阶段人员

（1）征地单位按规定为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纳 12年职工基本

养老、医疗保险费，缴费基数按照职保对被征地人员相关规定确定，

缴费比例按照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

例之和确定。其中，男性年满 55周岁、女性年满 50周岁的，分别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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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本人达到 60周岁、55 周岁当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

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。

（2）就业阶段人员实行市场就业，按规定可以享受就业服务、

创业扶持及就业培训等政策。

（3）征地单位按规定缴纳生活补贴费。

2.养老阶段人员

（1）未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

养老阶段人员，征地单位参照男性年满 55周岁、女性年满 50周岁的

就业阶段人员办法，为其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。

（2）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养老阶段人员，可选择参

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，也可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。

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的，由征地单位按办理征地落实保

障手续当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

养老、医疗保险费。其中，由个人缴纳 3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

险费，缴费资金由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和区政府补贴承

担。一次性缴费后，终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，按照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，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继续享受城乡

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，由征地单位按规定为其一次性缴纳 15年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费，并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（3）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、已按月领取本市精简退

职回乡老职工生活费的，可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（三）落实社会保障费用和生活补贴费

征地单位为被征地人员承担社会保障费用和生活补贴费，具体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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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按照《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

法》及本区有关规定确定。在办理被征地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手续后按

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和生活补贴费。

三、上述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后，按规定到相关派出所办

理户籍信息变更登记手续。

四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本公告有不同意见的，

请于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即 2026年 4月 18日前提出书面意见，送

达松江区荣乐东路 2378号 706室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作知晓并无意

见。

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方案不符合法律、法

规规定，并在书面意见中明确指出的，我区将组织听证。

五、公告期满，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经确定后生效。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，按规定组织实施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徐耀辉 联系地址：周家浜路 255号

联系电话：67670428 监督电话：67848716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

2026年 3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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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洞泾镇人民政府，区农业农村委，区公安分局，区民

政局，区财政局，区规划资源局。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3月 19日印发


